
解釋字號 釋字第64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7年05⽉30⽇

解釋爭點 「⼯商團體會務⼯作⼈員管理辦法第45條第2項」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⼯商團體會務⼯作⼈員管理辦法第四⼗五條第⼆項規定：

「前項退休⾦，應視團體財⼒，按服務年資，每滿⼀年發給⼆個

⽉薪給之⼀次退休⾦，未滿⼀年部分按比例計算之；發給⾦額最

⾼以不超過六⼗個⽉之薪給總額並以申領⼀次為限。」係主管機

關為健全商業團體之⼈事組織，以維護公益，就會務⼯作⼈員退

休⾦給付標準，所訂定之準則性規定，尚未逾越商業團體法第七

⼗⼆條之授權範圍，對⼈⺠財產權及契約⾃由之限制亦未過當，

與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
　　關於商業團體會務⼯作⼈員之管理及財務之處理，涉及商業

團體財產權及契約⾃由之限制，且關係退休會務⼯作⼈員權益之

保障，乃有關⼈⺠權利義務之重要事項，為貫徹憲法保護⼈⺠權

利之意旨，⾃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宜，主管機關應儘速通盤檢討修

正，併予指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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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之財產權及契約⾃由，為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⼆條所

保障。國家對上開⾃由權利之限制，應以法律定之，其限制且須

符合比例原則，始符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意旨。以法律授權主

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其授權之⽬的、內容及範圍固須

明確，且命令之內容須未逾越授權範圍，並符合授權之⽬的，惟

法律概括授權發布命令者，其授權是否明確，與命令是否超越授

權範圍，不應拘泥於法條所⽤之文字，⽽應就該法律本⾝之立法

⽬的，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，迭經本院解釋闡明

在案。

　　商業團體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於中華⺠國六⼗三年四⽉⼆

⼗五⽇訂定發布，並於六⼗九年六⽉四⽇修正發布之⼯商團體會

務⼯作⼈員管理辦法，已有會務⼯作⼈員退休⾦給付標準之規

定。當時商業團體法並無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之規定，⽽

係內政部為保障會務⼯作⼈員之退休權益所發布之職權命令。嗣

七⼗⼀年⼗⼆⽉⼗五⽇修正公布之商業團體法第七⼗⼆條規定：

「商業團體會務⼯作⼈員之管理及財務之處理，其辦法由中央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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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機關定之。」於增訂後，內政部⼜於七⼗九年六⽉⼆⼗九⽇修

正發布上開管理辦法（下稱系爭管理辦法），可知商業團體法第

七⼗⼆條增訂後，系爭管理辦法有關商業團體之部分已有法律授

權依據。

　　依商業團體法第⼀條規定，商業團體係以推廣國內外貿易，

促進經濟發展，協調同業關係，增進共同利益為宗旨。商業團體

之任務，依同法第五條規定，為關於國內外商業之調查、統計及

研究、發展事項等共計⼗三項，概括有經濟性、政治性、社會

性、教育性等四⽅⾯之功能，可知商業團體之公益⾊彩濃厚。⽽

商業團體會務⼯作⼈員秉承團體之付託，實際負責會務之推動，

其素質及服務效能攸關團體功能是否有效發揮⾄鉅。為確保商業

團體任務之達成，商業團體法第七⼗⼆條乃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

訂定辦法，規範會務⼯作⼈員之管理及財務之處理，其授權⽬的

尚屬正當。

　　商業團體法第七⼗⼆條僅就商業團體會務⼯作⼈員之管理及

財務之處理，概括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訂定辦法，⾄於會

務⼯作⼈員管理及財務處理之內容，是否包括退休⾦之給付，固

未為具體明確之規定。惟退休⾦給付事務不僅涉及會務⼯作⼈員

之管理，與商業團體之財務處理亦有密切關係，是保障會務⼯作

⼈員退休之權益，應屬該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會務⼯作⼈員之

管理及財務處理訂定辦法之⼀環，且考商業團體法於七⼗⼀年修

正時，立法機關為使商業團體會務⼯作⼈員退休權益能獲得保

障，以提昇會務⼯作⼈員之素質及服務效能，並考量內政部上開

會務⼯作⼈員退休⾦給付標準之規定尚無法源依據，為使其取得

授權之法源依據，乃決議增訂第七⼗⼆條之規定，則有關會務⼯

作⼈員退休⾦之給付，⾃為該條授權規範之事項。

　　系爭管理辦法第四⼗五條第⼀、⼆項規定：「會務⼯作⼈員

之退休，應依左列規定辦理，並給與⼀次退休⾦：⼀、年滿六⼗

五歲者，限齡退休。⼆、服務團體滿⼆⼗五年，或年滿六⼗歲且

服務團體滿⼗五年者，得申請退休。」「前項退休⾦，應視團體

財⼒，按服務年資，每滿⼀年發給⼆個⽉薪給之⼀次退休⾦，未

滿⼀年部分按比例計算之；發給⾦額最⾼以不超過六⼗個⽉之薪

給總額並以申領⼀次為限。」就會務⼯作⼈員退休⾦之給付詳予

規定，雖對商業團體財產權及契約⾃由予以限制，惟該等規定係

在保障會務⼯作⼈員退休後之⽣計安養，使其等能安⼼全⼒⼯

作，⽽團體亦因此得以招募優秀之會務⼯作⼈員，健全商業團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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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⼈事組織，以達到提昇會務⼯作⼈員之素質及服務效能之⽬

的，進⽽有助於商業團體任務之達成，其規範⽬的洵屬正當。且

若商業團體所訂服務規則之退休⾦給付標準低於系爭管理辦法第

四⼗五條第⼆項之標準，主管機關於決定是否准予核備時，⾃應

衡酌團體之財⼒，以避免商業團體無⼒負擔會務⼯作⼈員退休⾦

給付之情形，⽽各商業團體於所訂服務規則之退休⾦給付標準，

經主管機關核備後，⾃得依其所訂標準給付會務⼯作⼈員之退休

⾦，是系爭管理辦法第四⼗五條第⼆項已顧及商業團體財⼒之負

荷，該條項⾃屬準則性之規定，其對商業團體財產權與契約⾃由

之限制應非過當，並未逾越必要之程度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及第

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
　　關於商業團體會務⼯作⼈員之管理及財務之處理，涉及商業

團體財產權及契約⾃由之限制，且關係退休會務⼯作⼈員權益之

保障，乃有關⼈⺠權利義務之重要事項，為貫徹憲法保護⼈⺠權

利之意旨，⾃以法律明文規定為宜，主管機關應儘速通盤檢討修

正，併予指明。

　　⾄聲請⼈另主張確定終局判決適⽤⾏政程序法第⼀百七⼗四

條之⼀違反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⼆⼗三條部分，核其所陳係爭執上

開確定判決認事⽤法之當否，並未指摘⾏政程序法第⼀百七⼗四

條之⼀有何牴觸憲法之處，此部分聲請核與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

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不符，依同條第三項規定，應不受

理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　蔡清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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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林⼤法官⼦儀、彭⼤法官鳳⾄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643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及林⼤法官⼦儀、彭⼤法
官鳳⾄共同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中華⺠國銀⾏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釋憲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2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36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36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35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

 內政

部中華⺠國79年6⽉29⽇修正發布之⼯商團體會務⼯作⼈員管理
辦法第45條第2項(79.06.29)

司法院釋字第606號解釋

商業團體法第1條(91.12.11)

商業團體法第5條(91.12.11)

商業團體法第72條(91.12.11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四三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（⼀）緣吳０華受僱於中華⺠國銀⾏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（下稱聯合會），於92年間退休，聯合會依其⾃訂之⼈事管理規

則、⼈事管理規則實施要點及會務⼯作⼈員服務規則之規定，給

付退休⾦新台幣（下同）173萬餘元。惟吳０華主張，依內政部

訂定之「⼯商團體會務⼯作⼈員管理辦法」（下稱系爭管理辦

法）第45條及第47條規定，應可領退休⾦365萬餘元，遂於94年

間向臺北地⽅法院訴請聯合會給付不⾜部分之退休⾦192萬餘

元。

（⼆）案經臺灣臺北地⽅法院、臺灣⾼等法院分別駁回。經再上

訴第三審，最⾼法院以96年度台上字第609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

⾼等法院。嗣臺灣⾼等法院以96年度勞上更（⼀）字第10號判

決，判命聯合會應給付退休⾦差額133萬餘元，該判決因不得上

訴第三審⽽告確定。

（三）聯合會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⽤的系爭管理辦法第45條第

2項有關會務⼈員退休⾦給付標準之規定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

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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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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